
北京股权登记管理中心有限公司监制 

非交易过户变更申报材料 

（适用于协议转让） 

□非交易过户变更登记申请表  *申请人或经办人签字

□授权委托书  *股权所在公司盖章

□股份转让协议书正本

□受让方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 *受让方签字/盖章

□出让方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 *出让方签字/盖章

□营业执照复印件  *股权所在公司盖章��

□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*经办人签字

北登中心联系方式： 

联系电话：59207227/59207229 

办公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62号中关村资本大厦7层



北京股权登记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制表 

 

 

非交易过户变更登记申请表 

申
请
人
填
写
栏 

出让方全称  证券账号  

受让方全称  证券账号 
（如为新股东，该项可不填） 

 

受让方是否担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□否  □是，职务为              

* 受让方为新股东，尚未开立证券账户的，须申报以下信息，办理简易开户 

身份（资格）证明类型 □居民身份证  □营业执照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（资格）证明号码  

法定代表人

身份证号码 
 手机号码  

联系地址  

*北登中心填写：□同意开立证券账户，证券账户号为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审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

转让信息填写 

转让类型 
□协议转让  □行政划拨  □因继承、遗赠、离婚等依法进行的财产分割 

□股份收购  □法人资格丧失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
过户权益 

简称 

过户权益 

代码 

过户数量 

（股/元/张） 

过户单价 

（元） 

过户金额（总价） 

（元） 

备注 

      

      

申请人声明： 

1、变更各方保证本次变更的内容、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及北京

股权登记管理中心相关业务规定； 

2、变更各方承诺所提供的申请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合法，因提供的申请材料不符合

上述承诺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变更各方自行承担； 

3、变更各方完全知悉本次变更的投资风险，已阅读了解本表背面所提示的风险信息，并

完全知悉标的权益对应的实缴出资情况，了解因受让标的权益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及待履行

的出资义务，相应的风险和法律责任由变更各方自行承担。 

申请人或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

北
登
中
心
填
写
栏 

受理意见： 

□材料齐全，符合要求，不存在限售情形，同意予以受理变更登记。 

□材料齐全，符合要求，受让方存在限售情形，同意予以受理变更登记，并予以限售冻结

处理数量               。 

□材料不齐全、内容不符合要求或出让权益已冻结、限售，不予办理变更登记。 

初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复核意见 

□同意   □更正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驳回 

复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1、受让方为新股东的，尚未开立证券账户的，可填写申报相关信息，办理简易开户； 

2、过户权益数量单位：股份为“股”，股权为“元”，债券为“张”。 

3、继承（因自然人死亡引起）情形涉及的非交易过户登记完成后，出让方证券账户无证券余额的，

申请人还应申请办理证券账户注销手续。 



北京股权登记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制表 

投资风险提示一： 

投资有风险、交易须谨慎。北京股权登记管理中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中

心”）郑重提示您： 

一、未经有关部门批准，企业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；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

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；不得发放贷款；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；

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。 

二、本中心对挂牌/托管公司本身及其股权的价值和流动性不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。

在进行投资交易前，投资者/受让人应确保自己完全理解该项投资的性质和其所涉及的风

险，详细了解和审慎评估投资标的及其所在企业的基本情况，基于自身的独立判断进行投

资决策，自行决定是否进行投资交易；在投资后，投资者应随时关注投资标的的信息披露

情况，及时获取相关信息。 

三、在发生最不利情况下（可能但并不必然发生），投资者可能无法取得收益，并可

能面临损失全部投资的风险。 

四、本中心向投资者履行风险提示等适当性职责，并不能取代您自身投资判断，也不

会降低投资交易的固有风险。同时，您应当遵守“买者风险自负”的原则，自行承担与交

易相关的投资风险、法律责任以及费用等。 

投资风险提示二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第 37条的规定，“公司董事、监事、经理

发生变动的，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备案”。 

如您此次业务办理中，向本中心申报的上述相关人员变更事项，尚未完成工商备案登

记的，本中心特别提示您：请及时前往原公司登记机关履行备案程序。未及时履行备案程

序的，相关法律责任和风险将由您自行承担。 

请全文抄录以下文字并签署： 

本人已阅读上述风险提示，并愿意承担投资风险。 

申请人或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

北京股权登记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制 

授权委托书 

兹 授 权 ______________ （ 受 托 人 姓 名 ） 向 北 京 股 权 登 记 管 理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办 理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名称/姓名）以下事项:（请在以下选项□划“√”） 

□股份（股权）初始登记 □投资者开户 □股份（股权）变更 □公司查询

□退出登记 □账户信息变更 □其他:_____________________

授权内容 □报送文件 □领取有关文书 □其他事项：_______________

受托人具有更正 

下列内容的权限 

修改文件材料中的文字错误 修改表格中的填写错误 

□同意 □不同意 □同意 □不同意

受托人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与委托人签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委托期限自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至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。 

委托人签字或加盖公章

受托人郑重承诺：本人已经了解并愿意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及北京股

权登记管理中心有限公司相关业务规定，承诺提交材料真实，有关证件、签字、盖章属实。 

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正、反面）粘贴处

  受托人签字 日期：_______年_____月____日 

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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